採購案注意事項
115.6.4更新
· 務必確認經費來源及合法性，新臺幣15萬元以上採購依以下方式辦理。
· 如符科研採購條件逕依本校科研採購作業程序辦理。
· 【使用單位】請準備：
請至本校網頁/行政單位/總務處/事務組/表單下載/採購表單/一般採購表單 【採購文件請務必下載最新版本】
1、 採購案送件單
2、 支出請示單：請於行政自動化系統中列印。
3、 規格表或需求說明書：使用單位應依案件性質及需求自行繕寫。
4、 投標標價清單：填寫標的名稱、規格及型號、數量及單位即可
5、 廠商估價單：應有公司章、發票章或大小章，確為廠商所開立。
6、 依決標方式，下列擇一種：
(1) 最低標(價低者得)：如為公告金額以下，但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者[15萬(不含)至150萬(不含)]請附簽(公開取得改限制性招標.doc)併送。【請上公文系統登打取號】
(2) [bookmark: _GoBack]最有利標(經評審/評選會議評出)：請至本校網頁/行政單位/總務處/事務組/表單下載/採購表單/最有利標相關表單 
	金額
	使用
	備註

	逾15萬(不含)至150萬(不含)
	參考最有利標精神(評審)
	

	150萬元(含)以上
	準用最有利標(評選)
	專業/技術/資訊服務/設計/競賽等勞務案

	
	適用最有利標(評選)
	須先函報教育部核准


(1) 逕洽廠商議/比價之限制性招標：如屬專利、獨家製造或供應、原有採購後續維修及擴充或其他特殊事項，符合免經公告程序之限制性招標，請附限制性招標理由書及相關資料（如：專利證明等）。
7、 採購相關問題請洽事務組採購人員。
